
CC22992020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二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100 � � � � � 证券简称：TCL 科技 � � � � � 公告编号：2020-018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3 月 16
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路 TCL 大厦 B 座 19 楼第一会议
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刘斌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 134� � 人，代表股份 2,988,139,237� � �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23.05�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3,528,438,719� � 股，其中公司已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565,333,922� 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7 人，代表股份 2,797,711,647 股，占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21.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17 人，代表股份 190,427,590 股，占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1.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
监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1.00：《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2,864,190,5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5.8520 ％；

反对 123,908,5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4.1467 ％；

弃权 4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13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7,898,39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86.9781 ％；

反对 123,908,58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3.0177 ％；

弃权 40,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0042 ％；

议案 2.00：《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2,852,012,82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5.4444 ％；

反对 125,449,1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4.1982 ％；

弃权 10,677,2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573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15,720,66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85.6987 ％；

反对 125,449,18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3.1796 ％；

弃权 10,677,23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1217 ％；

议案 3.00：《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组织及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2,852,012,82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5.4444 ％；

反对 125,449,2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4.1982 ％；

弃权 10,677,1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573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15,720,66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85.6987 ％；

反对 125,449,28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3.1796 ％；

弃权 10,677,13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1217 ％；

议案 4.00：《关于修订公司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2,969,227,00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3671 ％；

反对 8,235,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2756 ％；

弃权 10,677,2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573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32,934,8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8.0131 ％；

反对 8,235,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8652 ％；

弃权 10,677,23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1217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莹、范秋萍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0-0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3 月 16 日，公司完成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发行。 本
期债券名称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疫
情防控债）”， 其中品种一债券简称为“20 广发 02”， 期限为 3 年期， 债券代码为
“114687”，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8 亿元，票面利率为 3.20%；品种二债券简称为“20

广发 03”，期限为 5 年期，债券代码为“114688”，根据簿记询价结果，品种二回拨至
品种一，无实际发行规模。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关报备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46 证券简称：商赢环球 公告编号：临-2020-03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22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
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 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0-032）。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

进行逐项核实和回复，但由于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未聘请保荐机构，
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项目，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与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同意公司延期至 2020 年 3 月 24 日前回复并披露。

公司将尽快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公开
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发布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
13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下发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及我公司长期停
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本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16 日起
对旗下基金(除 ETF 基金外)持有的停牌股票浪潮信息（股票代码：000977）采用指数
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
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闻泰科技（股票代码: 600745）、
浪潮信息（股票代码：000977）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闻泰科技 （股票代码 :� 600745）、浪潮信息（股票代码：000977）股票因重大
事项连续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经与基
金托管行协商一致，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20 年 03 月 16 日起对公司旗
下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除外）持有的闻泰科技、浪潮信息股票按指数收益
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fund.pingan.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
400-800-4800，咨询有关信息。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03 月 17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变更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下列停牌股票：闻
泰科技（600745）。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第[2017]13 号）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会计师
事务所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16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除 ETF 外）所
持有的上述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同时，对 ETF 联接基金持有的标的
ETF，在当日份额净值的基础上考虑上述股票的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并提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第 13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
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 13 号）的有关规定，
经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浪潮信息（股票代码 000977）”采用“指数

收益法”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 AMAC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

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５００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２０２０〕３１８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５０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１７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４％。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３５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３６２．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３１％；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９７．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２９．６９％。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３，３６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４．９４元 ／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Ｔ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南新制药”Ａ
股９９７．５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
年３月１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
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
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
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６５３，１７７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３１，４３６，２６３，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１７３０８７％。 配号总数为６２，８７２，５２７个，号
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２，８７２，５２６。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１５１．５１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３３６万股）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０２６．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６０．３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３３．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６９％。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２４１９１６％。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
年３月１８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

张家港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６，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８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爱丽家居”，股票代码为“６０３２２１”。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２．９０元 ／股，
发行数量为６，０００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６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５，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３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５３，７５６，８８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９３，４６３，８０３．６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４３，１１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１３６，１９６．４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５，９９６，９７８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７，３６１，０１６．２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０２２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８，９８３．８０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实际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张金伟 张金伟 ５０２ ６，４７５．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０２
２ 武雪元 武雪元 ５０２ ６，４７５．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０２
３ 姚世娴 姚世娴 ５０２ ６，４７５．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０２

４ 新华 联 控 股
有限公司

新 华 联 控 股
有限公司 ５０２ ６，４７５．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０２

５ 单际华 单际华 ５０２ ６，４７５．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０２
６ 魏山虎 魏山虎 ５０２ ６，４７５．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０２
７ 李克俭 李克俭 ５０２ ６，４７５．８０ ６，４７５．０８ ５０１ ６，４６２．９０ １
８ 何东梅 何东梅 ５０２ ６，４７５．８０ ６，４７５．００ ５０１ ６，４６２．９０ １
９ 杨卫东 杨卫东 ５０２ ６，４７５．８０ ６，３７５．８０ ４９４ ６，３７２．６０ ８

合计 ４，５１８ ５８，２８２．２０ １９，３２５．８８ １，４９６ １９，２９８．４０ ３，０２２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２４６，１３８股， 包销金额为３，１７５，１８０．２０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４１％。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Ｔ＋４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０－６６３３８１５１、６６３３８１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张家港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石油”、“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３３８．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２７１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２７．７９元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９年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２．９９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低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零
售业”（分类代码Ｆ５２）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１５．９８倍（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２０１４］４号）等相关规定，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
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和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
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并推迟
刊登《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 原定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发行中止等环节发生重大

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剔除报价最高部分后，

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７９元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
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Ｔ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Ｔ日），其中，网下申购时
间为９：３０－１５：００，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初步询价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
对所有符合条件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报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申报价格上按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同一申报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
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的拟申购总
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１０％。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
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１０％，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
申购。

３、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
购。

４、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
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
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申购。

（二）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５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
“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
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
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
致的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 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剔除报价最高部分
后，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７９元 ／股，此价格对应的

市盈率为：
１、２２．９９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２、１７．２４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五）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７９元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

的合理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所属行业为“零售业”（分

类代码Ｆ５２）。 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１５．９８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
如下，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日前２０个交易日
均价（含当日）（元 ／ 股）

每股收益（２０１８年）
（元 ／ 股） ２０１８年静态市盈率

０００５５４．ＳＺ 泰山石油 ４．５２ ０．００３９ １，１５８．９７
００００９６．ＳＺ 广聚能源 １０．７５ ０．２０００ ５３．７５

平均值 ６０６．３６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
虽然本次发行价格２７．７９元 ／股对应的２０１９年摊薄后市盈率低于可比上市公

司平均市盈率， 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２０１４］４号）等
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
的时间分别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和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提请投资者关注。

（六）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
资者报价情况详见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上交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七）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
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
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
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八）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
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
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九）按本次发行价格２７．７９元 ／股，发行数量３，３３８．００万股计算 ，预计募集资
金总额为９２，７６３．０２万元，扣除预计发行费用８，６８５．５８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为８４，０７７．４４万元， 不超过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额８４，０７７．４４万元。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
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
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十）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
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十一）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十二）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报价的网下投资者不足１０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
后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１０家；

２、初步询价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剔除
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３、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
致意见；

４、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５、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

的；
６、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７、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８、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

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责令暂停或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公

告中止发行原因、后续安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十三）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
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
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
行的全部投资风险， 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
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
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


